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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迪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华为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签约情况概述 

近日，深圳市迪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甲方”）与华

为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为”或“乙方”）签署了关于在中国区内就在迪

威解决方案中全面采用华为数据、网络、云计算等产品技术方案进行全方位合作

的战略合作协议。 

二、签约方介绍 

1、乙方基本情况 

乙方是一家生产销售通信设备的民营通信科技公司，总部位于中国广东省深

圳市龙岗区坂田华为基地。华为的产品主要涉及通信网络中的交换网络、传输网

络、无线及有线固定接入网络和数据通信网络及无线终端产品，为世界各地通信

运营商及专业网络拥有者提供硬件设备、软件、服务和解决方案。 

2、乙方履约能力分析 

乙方经营及财务状况良好，具有很强的履约能力。 

3、乙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合作协议主要内容 

    本次迪威视讯与华为的战略合作，是双方基于对全国智慧城市领域的探索和

研究达成的共同理念和认识。 



1、目标市场：双方同意在智慧城市等相关项目上全面合作，华为公司将利

用自身技术、产品和组织优势，为迪威视讯在项目实施中的产品方案提供全方位

技术支持，并依托项目所在地服务机构提供后续服务保障支持。 

2、迪威视讯承诺在其全国智慧城市项目中采用华为公司的产品方案。 

3、合作模式：建立月度联席会议的协商机制、组建战略合作专项小组、联

合市场调研和市场推广、全球项目拓展合作、技术和解决方案合作、建立全球沟

通渠道等。 

四、合作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将利用华为在技术、产品和组织方面的优势，在全国快速推进智慧城市

项目，为公司的主营业务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五、风险提示 

    本战略合作协议书属于双方框架性约定，不对合同当事人具有直接法律效力，

具体合作内容和签订时间具有不确定性。在双方签订具体合作项目协议前，不会

对公司生产经营和业绩带来实质性影响，对公司未来业绩的影响也无法预测，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迪威视讯与华为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迪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 年 10 月 15 日 

 




